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作業流程 

1.目的：針對本校教師，可讓其充分了解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作業流程，以提升學校整

體行政效率。 

2.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18)。 

3.範圍：適用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作業。 

4.權責：詳如 5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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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6月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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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屆屆滿前一個月由人事單位

簽擬組成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結案 

 

各該學院院務

會議就未兼任

行政職務之教

師中推選 

函請本校教師

會推薦代表1人 

教育學者、法律專家

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

長遴聘 

發布委員會名單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177,r115.php?Lang=zh-tw


 

 

 

 

 

5.作業說明： 
5-1、本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委員由本校專任教師、教育學者、法
律專家、本校教師會代表、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其中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
長遴聘。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又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三分之二。 
委員中專任教師之推選以各學院二位委員為基準，並以講師以上教師每超過六十人增加一位委
員之計算方式，由各該學院院務會議就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中推選之(通識教育學院進行推選
時，並將體育室及語言中心之教師一併納入作業)。 
經各學院推選之委員連同其他委員計算總數，未能符合第二項任一性別或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之
比例時，得由校長遴聘若干適格教師擔任委員，以符規定。 

  本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四條） 

5-2、本會置主席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之，負責主持委員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但校長
不得擔任本會主席。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委員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要點第五條） 

5-3、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校長遴聘本校行政人員兼任之，負責申訴案件文書處理事宜及其相
關行政作業，但不得支領職務加給。（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六條） 



5-4本會委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 
前項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本校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七條）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1 
6-1、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本會委員，且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又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6-2、經各學院推選之委員連同其他委員計算總數，未能符合任一性別或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之比
例時，得由校長遴聘若干適格教師擔任委員，以符規定。 

 

 


